信託占有標的物所有權證明書

查本件信託占有標的物（如另附標的物明細表所載）係本公司所購入而交付受託人（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 代表人:陳大美）占有屬實，特立本證為據。

此致
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台照

立書人（信託人）：
○○○企業社 負責人:王大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地址：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01    年    1    月    1    日

※請與一份標的物明細表填貼並於騎縫處加蓋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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